遂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二十条汇编

（2023年版）

一、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允许未就业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职登记，领取《就业创业证》，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就业失业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就业见习、人事档案管理等公共就业服务，以及项目选择、开业指导、投（融）资对接等公共创业服务。

二、求职创业补贴。对我市学籍在市内高校的低保家庭、脱贫残疾人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以及残疾、特困、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1500元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同时符合两个及以上条件的，不重复享受。

三、就业见习补贴。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就业见习的单位，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标准实施期限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各地为就业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实习实训补贴。组织大学生来遂开展实习实训，按规定分别给予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每月500元、1000元、1200元、1500元生活交通补贴。对开展工作好被认定为“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示范单位”的单位，按规定给予1-5万元补助。所需资金从市人才专项资金中列支。

五、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大学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最长不超过2年、标准不超过最低缴费标准2/3的社保补贴。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组织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按规定给予最长不超过1年的社保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用人单位招用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大学生，可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保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和岗位补贴（标准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0%）。

六、基层就业扶持政策。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按规定享受高定工资、试用期执行转正定级工资、首次申报评审职称提前1年等政策，对其中招聘为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的，可提前转正定级。

七、“三支一扶”项目。从年龄不超过30周岁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中，招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服务期间，享受工作生活补贴（按照本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确定）、参加社会（商业）保险。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6个月以上给予一次性安家补贴3000元；支医人员在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时间，计算为执业医师在晋升副高级职称前到基层累计服务的时间；“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服务年限计算为工龄，在乡镇工作的，可免于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报名参加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定向考录公务员的考试；服务所在县（市、区）乡镇事业单位有岗位空缺且符合岗位聘用条件的，可通过考核方式直接聘用为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八、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遂宁市辖区内的脱贫家庭子女、毕业年度大学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及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非毕业年度在校大学生，每年可结合自身条件和就业需求参加技能培训，同一年度内可享受最多不超过三次的职业培训补贴。补贴培训对象在培训机构参加纳入培训目录的培训项目，经职业技能评价或考核合格并取得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给予1200元—7000元不等的职业培训补贴，同时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职业技能评价补贴。鼓励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需要学历学位证书作为报考条件的，允许先参加考试评定，待取得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后再发放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九、“雨露计划”。对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在中职助学金的基础上，再给予每生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助。

十、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养对象。由企业与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学徒培训期满，可参加职业技能评价或结业（毕业）考核，合格者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给予不低于4000元/人·年、5000元/人·年、6000元/人·年的补贴。

十一、吸纳就业补贴。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十二、招工奖励。对职业院校（包括中职学校、技工学校）组织该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和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劳务派遣公司）为我市企业介绍或派遣员工，稳定在岗就业6个月以上并参加社会保险的，由企业所在辖区政府（管委会）按照1000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该项奖励资金从各级财政资金中解决。该项政策有效期至2024年1月7日。
十三、校企合作奖励。组织职业院校（包括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学生留遂返遂就业创业。组织学生到企业开展跟岗、顶岗实习等劳动实践，设立“订单班”“定向班”。每开设一个“订单班”“定向班”，人数达30人以上，且在订单、定向企业就业比例达到80%以上的，给予职业院校10万元/班一次性奖励，该项奖励资金从受惠企业所在辖区财政资金中解决。该项政策有效期至2024年1月7日。
十四、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对当年新招用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1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8%）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业，经办金融机构可对其发放最高不超过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条件的，各级财政按规定及时足额予以贴息。该项政策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十五、创业培训补贴。大学生可在常住地（在校生可在就读高校）参加创业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的，可享受培训补贴，培训补贴为1200元/人。在校大学生可以利用周末、节假日和晚自习等时间，在40天内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

十六、创业相关补贴。对大学生创业实体和创业项目，按规定给予1万元补贴；领办多个创业项目，最高不超过10万元。大学生创业实体吸纳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向创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一次性奖励。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奖励，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十七、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大学生创业可申请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条件的，各级财政按规定及时足额予以贴息。该项政策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十八、税费减免。鼓励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青年从事个体经营，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14400元的限额标准扣减有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十九、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补贴。对评定为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的，首次给予20万元补助；对管理期内每年复核合格的给予10万元补助。对入驻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的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创业办公经营场地和后勤保障服务，落实各项税费减免和创业扶持政策，举办形式多样的创业交流活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事务代理、创业指导和融资对接等服务。

二十、简化求职就业手续。推进体检结果互认，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的，用人单位应当认可其结果，原则上不得要求其重复体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就业协议书上签章环节，取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报到手续。


